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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有關處理家庭暴力( )問題的政策」 

意見書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一直關注婦女被性暴力對待的問題，全力為被性侵犯和受虐

婦女提供支援服務，致力推動社會正視性暴力和家庭暴力之問題。 

 

1. 曾遭受家庭暴力婦女高發案率及低報案率：根據「平等機會婦女聯席」於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16 日期間進行一項有關「香港婦女遭遇暴力的經驗調查」

顯示，在被訪的 402 婦女中，有接近四份一（23%）的婦女曾遭受「家庭暴

力」，在曾受家暴的婦女中，只有不足一成(7.6%)的婦女有「報警求助」，而

接近四成婦女「假裝若無其事」、「被逼接受」及「不知如何反應」，有「報

警求助」的數字卻非常低，由此可推斷由警方所公佈的數字只是冰山一角，

實際情況卻比較嚴重。 

 

2. 婚內或親密關係內強暴負面標籤化：在家暴的個案中，女性其中以「性侵犯

/強逼發生性行為」及「以經濟/其他威脅下強逼發生性行為」的亦分別有 21%

及 17%之多，反映有超過兩成婦女曾在婚內或親密關係內曾出現強姦行為。

婦女沒有求助的原因都是「感到羞辱」、「不想別人知道」及「不想把事情搞

大」，可見社會及文化對遭受婚姻關係內強暴的婦女負面標籤化仍然嚴重，

如這方面一日不改善，婦女「高發案率及低報案率」的情況只會愈來愈嚴重。

本會的個案顯示，婦女因為不願意與丈夫發生性行為，而遭遇苛刻對待，如

不給予家用或威脅會傷害她的家人，有些婦女也被逼與丈夫繼續同住，繼續

面對被強暴的威脅。事實上，婦女若被丈夫脅迫下進行性侵犯，雖然可能沒

有明顯身體創傷，但確實是一種性暴力和持績精神虐待，對婦女的精神承受

極大壓迫，甚至出現抑鬱症、焦慮症等。除此以外，更可能會意外懷孕及感

染性病。可是，若這些個案只會被視為家庭糾紛，便未能得到家暴(性暴)受

害人應有的支援，如醫療檢查、住屋及社會褔利，受虐婦女無法得到足夠支

援，只能繼續啞忍！ 

 

3. 專業人士對於性暴力問題認知不足，以致忽略了性暴力受害人的需要：本會

在社區接觸服務對時，發現受害人因被丈夫強逼發生性行為報案救助時，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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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對受害人持不信任態度，只會列作家庭糾紛處理，甚至沒有為她們作出適

當的轉介，假若專業人士對遭受婚姻內性暴力的婦女也有負面標籤，認為婚

姻內不會發生強姦事件，我們擔心此等社會文化會促使性暴力問題更趨嚴

重。 

 

4. 關注少數族裔婦女的保障及提供適切服務：現時的主流服務未能對遭受到性

暴力對待的少數族裔婦女提供適切協助。首先，社工缺乏培訓，對遭受到性

暴力對待的少數族裔婦女缺乏敏感度，加上少數族裔的文化背景和語言障礙

等因素令少數族裔女性對家庭中發生或婚內性暴力遭遇更難於啟齒，結果社

工人員將性暴力問題只列作家庭關係問題處理，卻忽略了女性作為性暴受害

人應有的支援，如醫療檢查及社會褔利，女性難以得到足夠支持，只會繼續

啞忍。其次是對少數族裔婦女提供有關的宣傳相當有限，少數族裔女性遇事

時不知道如何求助；再加上提供給少數族裔即時翻譯服務非常不足及不專

業，現時大部分的醫療及社會服務亦未有提供在場的即時翻譯，而有部分司

法機構的翻譯員亦曲解或誤導案主的意思，因此，使少數族裔婦女求助時比

華裔女性遇到更大阻力及困難。 

 

5. 性暴力事件不單發生在家庭內，在職場上及朋友間也經常發生：根據「平等

機會婦女聯席」於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16 日期間進行一項有關「香港婦女遭

遇暴力的經驗調查」顯示，在被訪的 402 婦女中，有 14%的婦女曾遭受性暴

力，其中有超過四份一被侵的被訪者中，曾在酒精或藥物影響下，不自願地

發生性行為」及「被侵犯者以照片或影片威嚇下發生性行為」。曾遭受性暴

力的婦女中，有九成半都會對性暴力啞忍，只有 4 名(4%)婦女有「報警」，

可見性暴力事件是非常隱蔽。然而，相對於家庭暴力預防工作上，政府在推

行性暴力預防及支援工作卻處於被動。受害者面對性侵犯已是極大的身心創

傷，但在傳統割裂的服務模式下，還要短時間內向不同警區的警察、法醫、

社工等重覆講述痛苦經歷達八次之多，對受害人是二度創傷。我們強烈要求

政府推行更積極的政策，有效預防性暴力事件的發生，減低性暴力受害人遭

受的二度傷害，以及協助她們復原。 

 

6. 提供更全面支援服務及預防教育：現時香港的司法和社會服務程序漫長而繁

複，不單未能為性暴力受害人提供足夠保障和支援，亦令她們不斷重覆陳述

被性侵犯的經過。有見及此，我們建議於醫院設立性暴力危機中心，將不同

部門要做的工作集中在一個地方進行，減少受害人重複講述其痛苦經歷的次

數及避免四出奔走。此外，部分專業人士（如警察、醫療人員及法官）往往

因缺乏對性暴力的敏感度，更可能會對受害婦女有指責傾向(如指責受害人

飲醉而遭強暴)。此外，性暴力事件近年出現年輕化趨勢，發生在社交網絡

上的性暴力事件愈來愈嚴重，可是，政府在預防性教育方面的工作缺乏長遠



方向。固此，我們要求現時中小學課程加設特定的性別議題教育，擴闊學生

對性別平等的視野及增加對性暴力的提防意識，致令社會大眾糾正對性暴力

的迷思，及早讓下一代認識性暴力的嚴重性。 

 

7. 對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現況展開大型的社會調查：要落實執行及檢視有關消

除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政策，政府必須掌握現況及足夠的數據，從政府統計

署的資料顯示，政府曾經在 2005 年發表有關住

生的強暴案件，有 49.8%的事主不報案，此住 8

年，我們要求政府展開大型的社會調查，了解婦女遭受性暴力的現況，調查

受家暴、性侵犯及性騷擾的受害人，並了解事主有否

報案及救助。這些調查數據將有助政策上全面規劃，並能夠有效地運用社會

資源，推動政策作更大的改變。 

 

最後，本會要求立法局褔利事務委員會重新開設一個家庭及性暴力工作小組，處

理以上問題。 

 

如對以上資料有任何疑問，請與王小姐聯絡。 

 

聯絡: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  

電郵: acsvaw@rainlily.org.hk 

電話:  2392 2569 


